	（事業單位全銜）住院醫師定期契約核備名冊(範本)

	序號
	住院醫師姓名
	科別
	職級
	於本院訓練起迄
時間
	併計其他醫院訓練年資歷程

	0
	(範例1)
王○○
	外科
	R3
	107.8.1-109.7.31
	1.A醫院：105.8.1-106.7.31
2.B醫院：106.8.1-107.7.31

	0
	(範例2)
李○○
	PGY
	□ 7年制畢
■ 6年制畢
	107.8.1-109.7.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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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依據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略以，特定性工作之定期契約，工作期間超過1年者，應報請主管機關（地方勞工局）核備。故下列人員無需報備及列於本核備名冊：
      一、1年期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學員。
      二、一般醫學訓練、專科醫師訓練或負責醫師訓練期間剩餘1年以下（含1年）者。

